
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

促进办法（修订稿）

就业是最大的民生，是学校维稳工作的重要基础，也是评估办学质量和人才

培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。学院正值申本关键时期，为调动积极性，鼓励全院广

大教职员工利用自身专业特长和社会资源促进毕业生就业，形成人人关心就业、

人人支持就业、人人投入就业的良好氛围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，夯实就业工作机制

就业工作与学院中心工作同部署、同落实、同考核。学院每学期对就业工作

进行专项部署。为了更好地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，学院构建由院领导、专业负责

人、专业指导教师、就业专员、辅导员等具体工作队伍，形成五级网络，成立了

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。人员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胡国胜、江龙

副组长：范晓燕、李元元、俞玉莲、华文立

成 员：专业负责人、专业指导教师、就业专员、辅导员

二、人员职责清楚，分工明确

组长：负责就业工作全面统筹，落实保障与激励机制，负责就业相关经费的

拨付与监督；

副组长：整合社会资源，聚焦行业，产业需求，提供开展就业市场建设；动

员全体教职工全员参与就业工作；

专业负责人：对接产业需求，加强与政府、企业的合作。促进与就业基地的

联动与共建，负责人才培养方案与就业市场能够加强衔接。提供优秀校友与优质

就业资源。

专业指导教师：加强对毕业生的引导，促进学生就业观念转变，提供行业就

业、升学资源或推荐学生就业。加强对毕业生的学业帮扶。

就业专员：整合所有毕业班级就业数据的维护和上报，做好毕业生专题调研，

就业市场开拓，做好与用人单位的人事专员互动，及时收集单位用人信息并发布。

组织学院专场招聘会，协助学校举办校园双选会开展就业类主题教育活动。



辅导员：根据用人单位和学生双方需求进行匹配，做好毕业生就业推荐。加

强对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。

三、全员参与，学院系统化就业管理体系

(一）构建重点帮扶对象院班子-专业负责人-专业指导教师-辅导员四级职业

心理防护网。学院针对“双困生”（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）、心理问题、少

数民族等困难毕业生群体开展“一对一”就业帮扶活动。

（二）学院党政领导干部、专业负责人、教师党员主动参与帮扶工作，并做好

帮扶台账。学院领导班子、专业负责人、党员教师每人结对帮扶至少 1 人，联系

教师要经常与毕业生交流，学院集中对教师进行工作培训，统一思想，明确帮扶

内容，并组织参与帮扶的教师认真填写《就业特殊群体指导与跟踪记录表》（附

件 1）。能按分配完成帮扶量任务的老师，当年评奖优先。

（三）学生就业数量和质量反映出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高低。为了提高本专业人

才培养的社会服务能力和行业影响力，每位专业负责人每年提供不少于 2 家行业

内优质企业，并尽力促成校企合作，推动本专业毕业生行业内就业；按照每年专

业毕业生人数 20%的比例，提供近十年来本专业有杰出成果的校友名单，并将

以上工作的完成结果纳年底优秀教研室评选条件之一。

（四）毕业班辅导员作为落实学院相关就业工作，在毕业学年应做到“四个一”：

每周至少与班级主要学生干部联系一次；每周向学院就业专员报送一次《就业工

作动态跟踪表》（附件 2）；每月至少与每位学生谈话一次；每月至少对每位重

点帮扶学生有一次面对面就业指导直至其顺利签约。学院将对执行情况进行记录

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辅导员年终评优的重要参考。

四、积极构建，落实就业帮扶政策

学院鼓励广大专任教师及校友积极参与和支持学生就业工作，并对做出贡献

的专任教师以奖励金的形式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奖励项目如下：

（一）教职工在 5 月 30 日之前向学院提供招聘信息真实有效的，学院给予

相关表彰通报。在 5 月 30 日之前成功推荐毕业生就业并签订三方协议，颁发

“就业先进个人证书”；教职工推荐 5 家单位达成校企合作，一次性奖励 1000

元。（每家单位以签订校企材料：校企合作协议、实习单位申报表、实习单位汇

总表、实习单位考察报告为准）



（二）5 月 30 日之前所带班级就业率按要求达到 90%，给予毕业班辅导员一

次性奖励 2000 元。6 月 30 日之前所带班级就业率达到 98%给予毕业班辅导员

一次性奖励 2000 元。以录入系统交材料为准。

（三）5 月 30 日之前所指导学生签约率达到 90%的，给予专业指导教师按每

人次 20 元奖励。6 月 30 日之前指导学生签约率达到 98%给予一次性奖励 400

元。以录入系统交材料为准。

（四）当年就业率超过学校平均就业率，给予就业专员一次性奖励 2000 元。

（五）对学生培养及促进学生就业工作有突出贡献者，评奖评优等方面，在同

等条件下给予优先推荐。

五、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和修订，实施年限为壹年。

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

2024 年 3 月 7 日

附件 1：《就业特殊群体指导与跟踪记录表》（重点群体一人一表）

学号 姓名 班级

学生类型

填(是)

就业困难（ ）；家庭经济困难（ ）；少数民族（ ）；学业困难（ ）；心理问题（ ）；其他请

补充（ ）；



辅导员姓名
导师类型填

(是)

院班子成员（ ）；专业负责人（ ）；

专业指导教师（ ）；党员教师（ ）

指导内容和具体

要求

指导内容：定期与学生约谈就业意向、包括就业地区和岗位等；制定帮扶计划；指导学生求职、

学业、身心健康；关心学生学业完成、毕业实习报告进展；指导学生适应社会形势，关注学生思

想动态；与学生家长联系沟通等。

具体要求：指导教师提供工作记录、指导小结等；每位帮扶对象每学期至少接受指导 3次；春季

学期末（7 月初）将电子表格发给就业专员胡婷汇总。

指导时间 指导人签名

指导详细内容（时间、地点、主要进展等）：

学院意见：



附件 2：《就业工作动态跟踪表》（全体毕业生状态更新 Excel 表）




